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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人：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被担保人：广东爱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爱旭”）
浙江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爱旭”）
天津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爱旭”）
珠海富山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爱旭”）Aiko Energy Netherlands B.V.（以下简称“Aiko Energy Netherlands”）Aiko Energy Singapore PTE. LTD.（以下简称“Aiko Energy Singapore”）● 担保事项及金额：公司为广东爱旭、浙江爱旭、天津爱旭、珠海爱旭、Aiko Energy Netherlands

及Aiko Energy Singapore的综合授信业务合计提供2.80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包括本次签署的 2.80亿元担保在内，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其他子公
司累计提供担保的总额为249.59亿元（不同担保主体对同一融资事项分别提供担保的，担保金额不
重复计算），仍在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授权的担保总额度 362.00亿元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董事
会及股东会审议批准。●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存在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以
及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与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签署《保证书》，为广东爱旭、浙江爱旭、天津爱旭、珠海爱

旭、Aiko Energy Netherlands及Aiko Energy Singapore在该行办理的综合授信业务合计提供 2.80亿元
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和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确定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上限为362.00亿元。担保额度有效期至2025年年度股东
会召开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包括本次签署的2.80亿元担保在内，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其他子公司累
计提供的担保总额为249.59亿元（不同担保主体对同一融资事项分别提供担保的，担保金额不重复
计算），仍在 2024年年度股东会授权总额度 362.00亿元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批准。

二、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签署《保证书》，主要内容如下：1.合同相关方
债权人：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债务人：广东爱旭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天津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

司、珠海富山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Aiko Energy Netherlands B.V.、Aiko Energy Singapore PTE.LTD.
保证人：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担保额度：2.80亿元人民币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4.担保范围：债务人在债权确定期间开始前或期间内产生并欠付银行的全部金钱性和非金钱性

义务及债务；至银行收到付款之日该等义务和债务上（于索赔或判决前和索赔或判决后）产生的利息
（包括违约利息）；因债务人未能履行该等义务或债务而造成的损害赔偿、违约赔偿或其他赔偿，或因
终止履行据以产生该等义务和债务的任何合同或交易而应由债务人支付的其他金额；在全额补偿的
基础上银行执行保证书产生的支出（包括律师费）。5.保证期间：就每一保证人而言，本保证书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三年。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为子公司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是依照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授权开展的合理经营行

为，符合公司整体业务发展的需要。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定、担保风
险可控，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将有助于子公司经营业务的可持续发展。本次担保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

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和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确定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上限为362.00亿元，担保额度有效期至2025年年度股东
会召开之日止。加上本次签署的担保金额在内，公司累计提供担保的总额为249.59亿元，仍在年度
授权总额度范围内，因此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批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之外的法人主体及个人提供担保

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包括本次签署的2.80亿元担保在内，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其他子公司累

计提供且尚在存续期的担保总额为249.59亿元（不同担保主体对同一融资事项分别提供担保的，担
保金额不重复计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02.21%。其中，在上述担保余额项下实际债
务余额为148.13亿元。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4日

附件：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附件：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1、被担保人的基本信息

序
号

1
2
3

4

5
6

公司名称

广东爱旭科技有限公
司

浙江爱旭太阳能科技
有限公司

天津爱旭太阳能科技
有限公司

珠海富山爱旭太阳能
科技有限公司

Aiko Energy Nether⁃lands B.V.
Aiko Energy SingaporePTE. LTD.

注册资本

282,347.488
万元

569,189.3935
万元

130,000.00 万
元

450,000.00 万
元

1,345.00欧元

15,000.00 美
元

本 公 司
直 接 或
间 接 持
股比例

100%
96.63%
96.63%

100%

100%
100%

注册地址

广东省佛山
市三水区

浙江省义乌
市苏溪镇

天津市北辰
区

珠海市斗门
区富山工业

园

荷兰

新加披

成立日期

2009 年 11
月16日

2016 年 12
月20日

2018 年 7 月9日

2021 年 4 月28日

2023 年 1 月23日

2022 年 12
月21日

法定代
表人

许家奇

谢俊伟

许家奇

许家奇

/
/

主营业务

研发、生产、销售太阳能
电池片及组件

研发、生产、销售太阳能
电池片及组件

研发、生产、销售太阳能
电池片

研发、生产、销售太阳能
电池片及组件

销售太阳能组件

销售太阳能组件

注：上表注册资本及持股比例为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注册资本及持股比例。2、被担保人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序
号

1
2
3
4
5
6

公司名称

广东爱旭科技有限公
司

浙江爱旭太阳能科技
有限公司

天津爱旭太阳能科技
有限公司

珠海富山爱旭太阳能
科技有限公司

Aiko Energy Nether⁃lands B.V.
Aiko Energy SingaporePTE. LTD.

2024年 12月 31日/2024年度财务指标（经
审计）

资产总
额

129.83
273.53
72.61
123.68
4.67
14.95

负债总
额

97.83
198.58
45.21
112.50
8.32
19.28

资产净
额

32.00
74.95
27.40
11.18
-3.65
-4.33

营业收
入

6.32
82.05
45.98
42.03
14.48
19.50

净利润

-2.31
-21.84
-3.88
-14.31
-2.76
-4.30

2025年 3月 31日/2025年 1-3月财务指标
（未经审计）

资产总
额

131.07
289.47
82.41
140.93
7.07
15.91

负债总
额

98.15
217.67
54.91
128.99
10.58
19.28

资产净
额

32.92
71.80
27.50
11.95
-3.51
-3.37

营业收
入

0.93
30.57
9.44
18.15
6.63
8.69

净利润

0.92
-3.15
0.11
0.77
0.27
1.19

证券代码：601111 证券简称：中国国航 公告编号：2025-029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市顺义区天柱路30号国航总部大楼C313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12
807
5

12,722,739,966
9,308,035,531
3,414,704,435

72.9163
53.3460
19.570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马崇贤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7人，董事Patrick Healy（贺以礼先生）、肖鹏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1人，监事肖健先生、吕艳芳女士、郭丽娜女士和李树兴先生因公务
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3、公司董事会秘书肖烽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9,267,981,718
3,412,962,079
12,680,943,797

比例（%）

99.5697
99.9490
99.6715

反对

票数

39,510,913
1,340,356
40,851,269

比例（%）

0.4245
0.0392
0.3211

弃权

票数

542,900
402,000
944,900

比例（%）

0.0058
0.0118
0.0074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9,302,043,289
3,413,958,435
12,716,001,724

比例（%）

99.9357
99.9782
99.9470

反对

票数

5,430,542
344,000
5,774,542

比例（%）

0.0583
0.0100
0.0454

弃权

票数

561,700
402,000
963,700

比例（%）

0.0060
0.0118
0.0076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9,301,247,458
3,411,865,053
12,713,112,511

比例（%）

99.9271
99.9168
99.9243

反对

票数

6,201,273
2,437,382
8,638,655

比例（%）

0.0666
0.0714
0.0679

弃权

票数

586,800
402,000
988,800

比例（%）

0.0063
0.0118
0.0078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9,302,724,831
3,414,690,435
12,717,415,266

比例（%）

99.9429
99.9996
99.9581

反对

票数

5,087,800
14,000

5,101,800

比例（%）

0.0547
0.0004
0.0401

弃权

票数

222,900
0

222,900

比例（%）

0.0024
0.0000
0.0018

5、议案名称：关于更换2025年度国际和国内审计师及内控审计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9,302,517,431
3,414,690,435
12,717,207,866

比例（%）

99.9407
99.9996
99.9565

反对

票数

4,906,800
14,000

4,920,800

比例（%）

0.0527
0.0004
0.0387

弃权

票数

611,300
0

611,300

比例（%）

0.0066
0.0000
0.0048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9,301,184,331
3,404,364,535
12,705,548,866

比例（%）

99.9264
99.6972
99.8649

反对

票数

4,871,500
14,000

4,885,500

比例（%）

0.0523
0.0004
0.0384

弃权

票数

1,979,700
10,325,900
12,305,600

比例（%）

0.0213
0.3024
0.0967

7、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9,235,509,897
3,274,864,896
12,510,374,793

比例（%）

99.2209
95.9048
98.3308

反对

票数

71,833,434
129,437,539
201,270,973

比例（%）

0.7717
3.7906
1.5820

弃权

票数

692,200
10,402,000
11,094,200

比例（%）

0.0074
0.3046
0.0872

8、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9,215,687,038
3,297,890,728
12,513,577,766

比例（%）

99.0079
96.5791
98.3560

反对

票数

91,215,693
107,531,707
198,747,400

比例（%）

0.9799
3.1491
1.5621

弃权

票数

1,132,800
9,282,000
10,414,800

比例（%）

0.0122
0.2718
0.0819

9、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9,302,617,731
3,414,690,435
12,717,308,166

比例（%）

99.9418
99.9996
99.9573

反对

票数

4,886,000
14,000

4,900,000

比例（%）

0.0525
0.0004
0.0385

弃权

票数

531,800
0

531,800

比例（%）

0.0057
0.0000
0.0042

10、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9,249,869,551
3,298,813,084
12,548,682,635

比例（%）

99.3751
96.6061
98.6320

反对

票数

57,430,880
106,609,351
164,040,231

比例（%）

0.6170
3.1221
1.2893

弃权

票数

735,100
9,282,000
10,017,100

比例（%）

0.0079
0.2718
0.0787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中航有限持续性关联/连交易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48,922,010
2,797,911,127
3,346,833,137

比例（%）

99.0673
99.9995
99.8454

反对

票数

4,897,500
14,000

4,911,500

比例（%）

0.8839
0.0005
0.1465

弃权

票数

270,400
0

270,400

比例（%）

0.0488
0.0000
0.0081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国泰航空持续性关联/连交易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9,302,827,731
780,964,980

10,083,792,711

比例（%）

99.9441
99.9982
99.9483

反对

票数

4,974,400
14,000

4,988,400

比例（%）

0.0534
0.0018
0.0494

弃权

票数

233,400
0

233,400

比例（%）

0.0025
0.0000
0.002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6

8

9

10

11

12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关于更换 2025
年度国际和国
内审计师及内
控审计师的议

案

关于公司未弥
补亏损超实收
股本总额三分

之一的议案

关 于 修 改《公
司 章 程》并 取
消监事会的议

案

关 于 修 改《股
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关 于 修 改《董
事 会 议 事 规

则》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中
航有限持续性
关联/连交易事

项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国
泰航空持续性
关联/连交易事

项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48,779,210

548,571,810

547,238,710

461,741,417

548,672,110

495,923,930

548,922,010

548,882,110

比例（%）

99.0415

99.0041

98.7635

83.3333

99.0222

89.5024

99.0673

99.0601

反对

票数

5,087,800

4,906,800

4,871,500

91,215,693

4,886,000

57,430,880

4,897,500

4,974,400

比例（%）

0.9182

0.8855

0.8791

16.4622

0.8818

10.3649

0.8838

0.8977

弃权

票数

222,900

611,300

1,979,700

1,132,800

531,800

735,100

270,400

233,400

比例（%）

0.0403

0.1104

0.3574

0.2045

0.0960

0.1327

0.0489

0.042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6项、第11、12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审议通过，其中第11、12项议案涉及公司关联（连）交易，第11项议
案关联（连）股东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第 12项议案关联
（连）股东国泰航空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第7-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超过三分之二（不包括三分之二）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毕玉梅、吕鑫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均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 报备文件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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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特定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珠海汉虎纳兰德创

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汉虎纳兰德”) 持有公司股份2,464,756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1.91%；股东珠海高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共青城汉虎贰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高灵投资”) 持有公司股份1,8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1%；股东深圳科微融发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科微”) 持有公司股份 1,924,8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9%；股东杭州清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珠海清科和清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清科和清一号”) 持有公司股份973,5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5%；股东合肥中电科国元直投壹号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电科国元”) 持有公司股份 646,5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0%；股东嘉兴战新高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战新”) 持有公司股份528,
8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1%。

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以及由该等股份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
份，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股东资金需求，公司股东汉虎纳兰德、高灵投资、深圳科微、清科和清一号、中电科国元及嘉兴

战新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或两种方式相结合的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份，减持股份数量合
计不超过7,321,60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5.66%。其中，单个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若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若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上述减持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若公司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
的，则减持股份数将作相应调整。

公司于2025年6月24日收到股东汉虎纳兰德、高灵投资、深圳科微、清科和清一号、中电科国元
及嘉兴战新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相关减持计划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汉虎纳兰德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2,464,756股

1.91%
IPO前取得：284,791股

其他方式取得：2,179,965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高灵投资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1,820,000股

1.41%
IPO前取得：1,3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520,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深圳科微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1,924,898股

1.49%
IPO前取得：1,009,213股
其他方式取得：915,685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清科和清一号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973,574股

0.75%
IPO前取得：695,410股

其他方式取得：278,164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中电科国元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646,559股

0.5%
IPO前取得：90,231股

其他方式取得：556,328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嘉兴战新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528,859股

0.41%
IPO前取得：250,695股

其他方式取得：278,164股

注：上述所有减持主体当前持股股份来源中，“其他方式取得”指基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
份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
一
组

股东名称

汉虎纳兰德

高灵投资

合计

持有数量（股）

2,464,756

1,820,000

4,284,756

持有比例

1.91%

1.41%

3.31%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中资融信汉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广州）有限公司－珠海汉
虎华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汉虎
华金”）持有公司股份 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05%；汉
虎纳兰德、高灵投资与汉虎华金均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285,456股，占公司总股本3.31%
—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减持主体中，除汉虎纳兰德和高灵投资外的其他减持主体均无一致行动人。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汉虎纳兰德

深圳科微

中电科国元

嘉兴战新

减持数量
（股）

2,563,744
1,280,000
1,300,589
444,715

减持比例

1.9825%
0.9841%
0.9999%
0.3419%

减持期间

2024/10/17～2025/1/14
2024/10/22～2024/12/18
2024/10/17～2024/10/30
2024/10/30～2024/11/1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14.45-17.04
15.81-23.96
15.02-20.88
20.05-21.20

前期减持计划
披露日期

2024年9月14日

2024年10月9日

2024年9月28日

2024年10月9日

本次减持主体中，股东高灵投资、清科和清一号上市以来未减持公司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汉虎纳兰德

不超过：2,464,756股

不超过：1.91%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464,756股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2025年6月30日～2025年9月29日

IPO前取得及基于 IPO前取得的股份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高灵投资

不超过：1,414,754股

不超过：1.09%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293,17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21,584股

2025年6月30日～2025年9月29日

IPO前取得及基于 IPO前取得的股份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深圳科微

不超过：1,293,100股

不超过：1.00%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293,100股

2025年6月30日～2025年9月29日

IPO前取得及基于 IPO前取得的股份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公司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清科和清一号

不超过：973,574股

不超过：0.75%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973,574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973,574股

2025年6月30日～2025年9月29日

IPO前取得及基于 IPO前取得的股份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自身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中电科国元

不超过：646,559股

不超过：0.50%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646,559股

2025年6月30日～2025年9月29日

IPO前取得及基于 IPO前取得的股份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合伙人资金安排需要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嘉兴战新

不超过：528,859股

不超过：0.41%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528,859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528,859股

2025年6月30日～2025年9月29日

IPO前取得及基于 IPO前取得的股份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自身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 √是 □否
股东汉虎纳兰德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者间接
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
长于本承诺，则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3、本企业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根据自身资金需求情况减持股份时，将认真遵守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方式进行减持，并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公司予以公告。在减持公司股
份前后，应按照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企业出售股票收益归公司所有，本企业将在
五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公司指定账户。如因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
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企业怠于承担前述责
任，则公司有权在分红或支付本企业其他报酬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以上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

股东高灵投资、清科和清一号、嘉兴战新、中电科国元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一年内，或在公司完成本企业增资入股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之日起三年内，以两者孰晚为准，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者间接
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
长于本承诺，则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3、本企业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根据自身资金需求情况减持股份时，将认真遵守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方式进行减持，并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公司予以公告。在减持公司股
份前后，应按照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企业出售股票收益归公司所有，本企业将在
五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公司指定账户。如因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
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企业怠于承担前述责
任，则公司有权在分红或支付本企业其他报酬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以上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

股东深圳科微承诺如下：
“1、本企业所持公司股份系自发展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受让取得，自公司完成前述股份增

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三年内，或自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以两
者孰晚为准，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
长于本承诺，则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3、本企业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根据自身资金需求情况减持股份时，将认真遵守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方式进行减持，并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公司予以公告。在减持公司股
份前后，应按照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企业出售股票收益归公司所有，本企业将在
五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公司指定账户。如因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
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企业怠于承担前述责
任，则公司有权在分红或支付本企业其他报酬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以上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

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

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
持计划，减持的时间、数量和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上述股东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承诺的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告知义务；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股东本次减持计划的后续实施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601958 证券简称：金钼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6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4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锦业一路88号金钼股份综合楼A座9楼

视频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56
2,414,325,852

74.825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严平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召

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罗洛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唐英林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3、董事会秘书左小纲出席会议，副总经理艾晓宗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12,862,543
比例（%）

99.9394

反对

票数

1,088,109
比例（%）

0.0451

弃权

票数

375,200
比例（%）

0.0155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12,869,023
比例（%）

99.9397

反对

票数

1,091,429
比例（%）

0.0452

弃权

票数

365,400
比例（%）

0.015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13,281,843
比例（%）

99.9568

反对

票数

659,709
比例（%）

0.0273

弃权

票数

384,300
比例（%）

0.015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11,995,243
比例（%）

99.9035

反对

票数

1,970,509
比例（%）

0.0816

弃权

票数

360,100
比例（%）

0.014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12,421,315
比例（%）

99.9211

反对

票数

575,737
比例（%）

0.0238

弃权

票数

1,328,800
比例（%）

0.055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017,848
比例（%）

99.1820

反对

票数

481,637
比例（%）

0.6045

弃权

票数

170,100
比例（%）

0.213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技改、安环、数智化、设备更新项目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13,667,295
比例（%）

99.9727

反对

票数

480,757
比例（%）

0.0199

弃权

票数

177,800
比例（%）

0.0074

8、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12,389,995
比例（%）

99.9198

反对

票数

442,657
比例（%）

0.0183

弃权

票数

1,493,200
比例（%）

0.0618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暨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87,503,751
比例（%）

98.8890

反对

票数

26,212,601
比例（%）

1.0857

弃权

票数

609,500
比例（%）

0.0252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10.01
10.02

议案名称

关于增补张保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的议案

关于增补李少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的议案

得票数

2,406,131,044
2,406,211,37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6606
99.6639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01

10.0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年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年度财务
决算及 2025 年度财务预

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技
改、安环、数智化、设备更
新项目投资计划》的议案

关于聘请公司 2025 年度
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暨
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关于增补张保生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关于增补李少博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8,206,276
78,212,756
78,625,576

77,338,976

77,765,048
79,017,848

79,011,028

77,733,728

52,847,484

71,474,777

71,555,108

比例（%）

98.1633
98.1714
98.6896

97.0747

97.6095
99.1820

99.1734

97.5701

66.3333

89.7140

89.8148

反对

票数

1,088,109
1,091,429
659,709

1,970,509

575,737
481,637

480,757

442,657

26,212,601

比例（%）

1.3658
1.3699
0.8281

2.4734

0.7227
0.6045

0.6034

0.5556

32.9016

弃权

票数

375,200
365,400
384,300

360,100

1,328,800
170,100

177,800

1,493,200

609,500

比例（%）

0.4709
0.4586
0.4824

0.4520

1.6679
0.2135

0.2232

1.8742

0.765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6涉及关联交易，控股股东金堆城钼业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回避了表决, 所持具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为 2,334,656,267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西安）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翠雨 杨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观韬（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601519 证券简称：大智慧 公告编号：2025-045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实际回购股数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实际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6/7
2024年6月25日~2025年6月24日

1亿元~1.5亿元

9.65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4,705,600股

0.73%
101,670,400元

5.20元/股~9.55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4年6月6日、2024年6月25日召开了第

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五次会议和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并减少注册资
本。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9.65
元/股（含），回购实施期限自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预案》（公告编号：2024-021）和《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29）。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公司于 2024年 6月 28日披露了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官网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推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暨首次回购公
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

（二）截至2025年6月24日，公司本次股份回购计划已实施完毕，公司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14,705,6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7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9.55元/股，最低价
为 5.20元/股，回购均价 6.91元/股，累计支付总金额为人民币 101,670,4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
等费用）。

（三）本次股份回购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回购股份，公司本次股份回购方
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经按照披露的回购方案完成回购。

（四）本次回购方案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

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公司于2024年6月7日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及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4-021）。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长虹先生于2025年3月27日将其持有的100,200,000股公司股票通过协议转
让的方式过户给深圳市嘉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嘉亿价值成长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回购期间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证券账户

号:B885021123），本次已回购股份将于2025年6月25日注销，公司后续将依照法定程序办理相关工
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五、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及注销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股份总数

本次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0
2,003,865,600

0
2,003,865,600

比 例
（%）

0
100
0

100

本次回购股份总数

本次拟注销股
份（股）

0
14,705,600
14,705,600
14,705,600

本次不注
销 股 份
（股）

0
0
0
0

本次拟注销后

股份数量（股）

0
1,989,160,000

0
1,989,160,000

比 例
（%）

0
100
0

100
六、回购注销后公司相关股东持股变化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2,003,865,600变更为1,989,160,000股，公司控股股东张长虹

及其一致行动人张婷、张志宏持有公司权益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张长虹

张婷

张志宏

合计

变动前持股数量（股）

565,024,457
85,025,402
51,238,600
701,288,459

变动前持股比例（%）

28.197%
4.243%
2.557%
34.997%

变动后持股数量（股）

565,024,457
85,025,402
51,238,600
701,288,459

变动后持股比例(%)
28.405%
4.274%
2.576%
35.256%

七、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 14,705,600股，根据公司股份回购计划安排，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将依法

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后续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603619 证券简称：中曼石油 公告编号：2025-042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4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江山路3998号公司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4
92,459,037
20.172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李春第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会，由

公司副董事长李艳秋女士主持会议，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其中独立董事谢晓霞、杜君、周明非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董事
长李春第、董事陈庆军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会；2、董事会秘书石明鑫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324,589
比例（%）

98.7730

反对

票数

1,018,048
比例（%）

1.1010

弃权

票数

116,400
比例（%）

0.126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对外投资伊拉克中弗拉特油田(MF区块)开发生产项目和东巴北油田
(EBN区块)开发生产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01,589
比例（%）

99.0726

反对

票数

797,048
比例（%）

0.8620

弃权

票数

60,400
比例（%）

0.065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为公司及
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购买责任险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195,989

比例（%）

82.0794

反对

票数

1,018,048

比例（%）

16.0817

弃权

票数

116,400

比例（%）

1.838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冯诚、邵鹤云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

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001203 证券简称：大中矿业 公告编号：2025-077
债券代码：127070 债券简称：大中转债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中转债”恢复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债券代码：127070
债券简称：大中转债
恢复转股时间：2025年6月26日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及《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
规定，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27070，债券简称：大中转债）自 2025年 6月 18日起暂停转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权益
分派期间“大中转债”暂停转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7）。

根据相关规定，大中转债将于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6月26日
（除权除息日）起恢复转股。

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留意。
特此公告。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4日


